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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委員會  
工務小組委員會討論文件  

 
2012 年 6 月 13 日  

 
 
總目 707－新市鎮及市區發展  
土木工程－ 土地發展  
752CL－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－ 顧問費及工地勘測  
 
 

請各委員向財務委員會建議，把 752CL 號工程計劃
提升為甲級；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

為 4 , 9 5 0 萬元，用以就元朗南房屋用地，進行規劃
及工程研究和相關的工地勘測工程。  

 
 
問題 

 
 我們需要研究元朗南公共和私人房屋發展的潛力，以便開拓土地

資源，以配合本港中長期的房屋需要。  
 
 
建議 

 
2.  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在徵詢規劃署署長的意見後，建議把 752CL 號
工程計劃提升為甲級；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估計所需費用為 4,950 萬元，
用以委聘顧問就元朗南房屋用地，進行規劃及工程研究和相關的工地

勘測工程 (下稱「擬議研究」 )。發展局局長支持這項建議。  
 
 
工程計劃的範圍和性質 

 
3 .  752CL 號工程計劃的範圍包括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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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就元朗南房屋用地進行詳細規劃及工程研究，包括
擬備「初步發展大綱圖」、「建議發展大綱圖」、

「 建 議 發 展 藍 圖 」 及 相 關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的 初 步 設

計；確定房屋用地發展建議的可行性及制定實施策

略；  
 
( b )  就房屋用地的發展建議和相關的基礎設施工程進行

環境影響評估 (下稱「環評」 )；  
 
( c )  就制定房屋用地發展建議舉辦社區參與活動；以及  
 
( d )  進行相關的工地勘測工程，包括監督工作。  

 
擬議的具發展潛力地區 (下稱「潛力區」)及研究範圍的位置圖載於附件
1。在擬議研究中，我們會在約為 200 公頃的潛力區內物色具發展潛力
的房屋用地，供發展公共和私人房屋之用 1。研究範圍涵蓋一個比潛力

區大，面積約為 1  500 公頃的地區（包括潛力區），這是因為要確保技
術評估的準確性及完整性。  
 
4 .  如獲財務委員會批准，我們計劃在 2012 年 12 月或之前展開擬議
研究，在 2015 年 6 月或之前完成。擬議研究會由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
劃署共同負責。  
 
 
理由 

 
5 .  目前，元朗南 (即元朗公路以南的鄉郊土地 )普遍為雜亂無序的低密
度房屋、非正式工業活動和露天貯物場。該區靠近元朗、屯門及天水

圍新市鎮，以及擬議的洪水橋新發展區，並建有連接市區的主要道路

網，例如三號幹線及元朗公路，因此該區有潛力容納更多較高密度的

房屋發展。不過，現有配套基礎設施 (包括道路、排水、排污、供水及
公用設施 )並不足以應付該區未來房屋發展的人口。  
 

 
1  附件 1 所示的潛力區位置及範圍屬暫定性質，在擬議研究進行期間會作出修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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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《 2011-12 施政報告》公布，當局會研究把約 150 公頃位於北區 2和

元 朗 現 時 主 要 用 作 工 業 用 途 、 臨 時 倉 庫 或 荒 廢 的 農 地 作 房 屋 發 展 用

途。我們建議進行擬議研究，以檢討位於元朗南的有關地區 (主要是附
件 1 所示的潛力區 )的發展潛力，以期在潛力區內物色房屋用地，作私
人和公共房屋用途。  
 
7 .  在擬議研究中，我們會就元朗南的房屋用地制定可持續及可行的

發展建議，以及建議為應付元朗南未來人口所需的基礎設施工程，並

因應土地業權情況 3和研究時社區參與活動中所收集到的公眾意見，建

議實施模式。在研究過程中，我們會就發展建議內所涉及的土地用途、

環境、文化遺產、交通、基礎設施工程、通風、景觀及城市設計等各

方面，進行詳細的規劃及技術評估。我們會舉辦社區參與活動，作為

擬議研究的其中一環。我們會在擬議研究的不同階段，邀請立法會、

元朗區議會、相關的鄉事委員會、地區團體、環保關注團體和其他持

份者參與。由於實施房屋用地的發展建議及進行相關基礎設施工程所

需的籌劃時間 4頗長，擬議研究必須盡早展開。  
 
 

對財政的影響 

 
8 . 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，我們估計 752CL 號工程計劃所需的費用為
4 ,950 萬元 (請參閱下文第 9 段 )，分項數字如下－  
 

  百萬元   

( a )  顧問費   26 .5   

 ( i )  規劃及工程研究  19 .8    

 ( i i )  環評  5 . 0    

 ( i i i )  監督工地勘測工程  1 . 7    
 

 
2  北區房屋用地的研究 (即古洞南和上水 30 區的規劃及工程研究及缸瓦甫的工程可行性
研究 )，會由整體撥款項下支付所需費用。  

3  潛力區的土地大部分為私人擁有。  
4  所需的籌劃時間包括進行是項擬議研究、法定程序及諮詢、土地收回及清理、設計與
建造基礎設施，以及為首批入住的人口設計及建造房屋和所需社區設施的時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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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百萬元   

( b )  工地勘測工程   10 .0   

( c )  社區參與活動的雜項費用 5  1 . 7   

( d )  應急費用   3 . 8   

 小計  42 .0  (  按 2011年 9月
價格計算 )  

( e )  價格調整準備   7 . 5   

49 .5   總計  

 

(  按 付 款 當 日
價格計算 )  

 
由於內部資源不足，我們建議委聘顧問進行擬議研究和監督相關的工

地勘測工程。按人工作月數估計的顧問費的分項數字載於附件 2。  
 
9 .  如獲批准撥款，我們會作出分期開支安排如下－  
 

年度 

百萬元 
(按 2011 年 9 月 

價格計算) 
價格調整 
因數 

百萬元 
(按付款當日 
價格計算) 

2 0 1 2 - 2 0 1 3   1 . 5   1 . 0 5 3 2 5   1 . 6   

2 0 1 3 - 2 0 1 4   1 0 . 5   1 . 1 1 1 1 8   1 1 . 7   

2 0 1 4 - 2 0 1 5   1 7 . 0   1 . 1 7 2 2 9   1 9 . 9   

2 0 1 5 - 2 0 1 6   9 . 3   1 . 2 3 6 7 7   1 1 . 5   

2 0 1 6 - 2 0 1 7   3 . 7   1 . 3 0 4 7 9   4 . 8   

  42 .0     49 .5   

 
10 .  我們按政府對 2012 至 2017 年期間公營部門樓宇和建造工程產量
價格的趨勢增減率所作的最新一組假設，制定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的

預算。如獲批准撥款，我們會以總價合約形式委聘顧問進行擬議的顧

問工作。由於顧問工作的合約期超過 12 個月，合約會訂明可調整價格  

 
5  社區參與活動的雜項費用包括宣傳材料和小冊子、錄像拍攝、協作人服務、場地和設
施的提供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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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條文。在工地勘測工程方面，由於所涉工程數量會因應實際的地下

情況而變動，我們會以重新計算工程數量的標準合約，為工地勘測工

程進行採購工作。該工地勘測工程合約會訂明可調整價格的條文。  
 
11 .  擬議研究不會引致經常開支。  
 
 
公眾諮詢 

 
12 .  我們已分別在 2012 年 3 月 7 日及 9 日，諮詢屏山鄉鄉事委員會及
十八鄉鄉事委員會。兩個委員會都對進行擬議研究並無異議。十八鄉

鄉事委員會要求當局考慮把擬議研究範圍內的一些荒廢農地，用作房

屋發展。  
 
13 .  我們已在 2012 年 3 月 14 日諮詢元朗區議會轄下的城鄉規劃及發
展委員會，委員會普遍支持擬議研究。有部分委員再次提出上文第 12
段所述十八鄉鄉事委員會的要求。我們表示，顧問在進行擬議研究時，

會考慮他們的意見及其他公眾意見，包括就研究範圍內的其他土地的

房屋發展潛力作出檢討。  
 
14 .  我們已在 2012 年 5 月 22 日舉行的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會議
上，就進行擬議研究的建議和需要審視的主要事項諮詢有關委員。委

員對進行擬議研究並無異議。  
 
對環境的影響 

 
15 .  擬議研究屬於《環境影響評估條例》 (下稱「《環評條例》」 ) (第
499 章 )附表 3 的指定工程項目 (即需要有環評報告的主要指定工程項
目 )。在實施個別工程項目時，如這些工程項目屬於附表 2 的指定工程
項目（例如新建道路、現有道路的主要改善工程及污水泵站等），則

必須在建造和運作前，取得環境許可證。我們會就擬議研究的擬議發

展及相關基礎設施工程進行環評，以符合《環評條例》的規定。我們

已在費用預算內，預留 500 萬元 (按 2011 年 9 月價格計算 )，用以進行
有關環評。  
 
16 .  擬議研究只會產生極少量建築廢物。我們會要求顧問全面考慮在
日後進行建造工程計劃時採取措施，以盡量減少產生建築廢物及盡可

能再用／循環使用這些建築廢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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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文物的影響 

 
17 .  擬議研究不會影響任何文物地點，即所有法定古蹟、暫定古蹟、
已評級文物地點／歷史建築、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，以及古物古蹟

辦事處界定的政府文物地點。  
 
 
土地徵用 

 
18 .  擬議研究及相關工地勘測工程無須徵用任何土地。擬議研究會審
視元朗南房屋用地發展建議的實施機制，以及實施發展建議和相關基

礎設施工程所需徵用土地的範圍。  
 
 

背景資料 

 
19 .  我們在 2011 年 9 月把 752CL 號工程計劃列為乙級。  
 
20 .  擬議研究不會直接涉及任何移走樹木或種植樹木的建議。我們會
在擬議研究所建議的建造工程的規劃及設計階段，考慮保育樹木的需

要。如可能的話，我們亦會把種植樹木的建議納入日後的施工階段中。 
 
21 .  我們估計就擬議研究而開設的職位約有 27 個 ( 6 個工人職位和另外
21 個專業／技術人員職位 )，共提供 625 個人工作月的就業機會。  
 
 
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 
 
 
發展局  
2012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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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52CL－ 元朗南房屋用地規劃及工程研究－ 顧問費及工地勘測  

 
估計顧問費的分項數字 (按 2011 年 9 月價格計算 )  
 

顧問的員工開支(註 1) 
預計的人

工作月數

總薪級 
平均薪點

倍數 
(註 2) 

估計費用

(百萬元)

( i )  規劃及工程研
究  
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99  
175  

38  
14  

2 .0  
2 .0  

 12 .4  
7 .4  

( i i )  環境影響評估  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24  
47  

38  
14  

2 .0  
2 .0  

 3 . 0  
2 . 0  

( i i i )  監督工地勘測
工程  

專業人員

技術人員

8  
16  

38  
14  

2 .0  
2 .0  

 1 . 0  
0 . 7  

    總計   26 .5  

 

註  

 

1 .  我們須透過一貫的費用競投方式選定顧問後，才能得知實際的人

工作月數和實際所需的費用。  
 
2 .  我們是採用倍數 2 .0乘以總薪級平均薪點，以估計員工開支總額 (包

括顧問的間接費用和利潤 )，是因為有關人員會受聘在顧問的辦事
處工作。 (目前，總薪級第 38 點的月薪為 62,410 元，總薪級第 14 點
的月薪為 21 ,175 元。 )  


